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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重要提示 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

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或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1.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、监事会及其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 

1.4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无保留意见的审

计报告。 

 

1.5 公司联系方式 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/董事会秘书 陈宇  

职务 董事会秘书 

电话 0451-58894326 

传真 0451-59994328 

电子邮箱 761038427@qq.com 

公司网址 www.longshixing.com 

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汉水路 430 号 3 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.neeq.com.cn 

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

二. 主要财务数据、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

2.1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本期（末） 上期（末） 
本期（末）比上期（末）

增减比例% 

资产总计 20,473,041.27 23,758,265.62 -13.83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-150,115,774.92 -83,701,804.22 -79.35% 

营业收入 14,044,580.70 19,800,615.43 -29.07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-66,413,970.70 -57,385,572.85 -15.73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
-67,248,902.07 -57,961,673.29 -16.02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1,946,930.45 2,858,468.58 -168.1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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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 -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6.64 -5.74 -15.68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6.64 -5.74 -15.68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

资产（元/股） 

-15.01 -8.37 -79.33% 

 

2.2 普通股股本结构 

单位：股 

股份性质 
期初 本期 

变动 

期末 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 

无限售

条件股

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3,333,332 33.33%   3,333,332 33.33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3,333,332 33.33%   3,333,332 33.33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0 0%   0 0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%   0 0% 

有限售

条件股

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6,666,668 66.67%   6,666,668 66.67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6,666,668 66.67%   6,666,668 66.67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0 0%   0 0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%   0 0% 

     总股本 10,000,000 - 0.00 10,000,000 - 

   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 

 

2.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（创新层）/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%及以上股东情况（基础层） 

单位：股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期初持股

数 
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

期末持 

股比例% 

期末持有

限售股份

数量 

期末持有无

限售股份数

量 

1 黑龙江广

播影视传

媒集团有

限公司 

9,500,000 0 9,500,000 95% 6,333,334 3,166,666 

2 黑龙江龙

之脉文化

旅游投资

有限公司 

500,000 0 500,000 5% 333,334 166,666 

合计 10,000,000 0 10,000,000 100% 6,666,668 3,333,332 

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%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：黑龙江广播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

黑龙江龙之脉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。 

 

 

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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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3.1 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 

3.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

□会计政策变更  □会计差错更正  √不适用  

单位：元 

科目 
上年期末（上年同期） 上上年期末（上上年同期） 

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

          

 

3.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 

3.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： 

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本公司 2018 年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审计，出具了带

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公司 2016 年度、 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连续三年亏

损，2016 年度发生净亏损 38,259,652.46 元，2017 年度发生净亏损 57,385,572.85 元，2018 年度发生

净亏损 66,413,970.70 元，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，公司流动负债高于资产总额 150,115,774.92 元，

资产负债率为 833.24%。这些事项或情况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龙视星传媒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

的重大不确定性。 

2018 年度公司持续亏损，净资产为负。主要原因在于：公司以经营户外广告为主业，2018 年度哈

尔滨地铁一号线平面、视讯广告媒体资源按原协议计入成本较大，报告期内公司无法拓展新的广告业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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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产生预期收益，造成在上述业务上的巨额亏损。 

针对以上情况，未来公司一方面将坚持积极开拓地铁媒体客户，加大营销力度，提高广告资源上刊

率，竭尽全力采取多种融资渠，保证公司取得持续生产的现金流；另一方面减少各项费用支出，尽快扭

亏为盈。 

具体如下： 

1．公司积极处理哈尔滨地铁一号线 1、2 期媒体资源经营成本问题。在继续经营的同时，公司将利

用原有积累的客户资源，以及对地铁媒体的运营熟悉程度和基础，科学合理规划布局，整合资源和渠道。

凭借地铁媒体资源，以精准的媒体投放、专业的营销策划、高效的品牌增值服务，致力打造省内最具传

播力的户外媒体服务平台。  

2．拓展新项目，增加盈利能力。2019 年计划新拓展演艺设备租赁业务、大活动执行等，以增加公

司盈利能力。借鉴啤酒节、融创乐园冬季营销策划执行项目的经验，打造系列活动、直播及现场执行、

设备租赁等业务。以歌唱祖国+啤酒狂欢为推广交流平台，让黑龙江企业与全国各大企业充分融合互通，

建立合作契机，为打造投资营商新环境助力。  

3．公司将贯彻以人为本，制度第一的文化理念，严格推行激励与约束机制，进一步挖掘内部创新

潜力。优化内部机构设置，整合原有业务流程，建立健全指标分级分管和预算管理制度，使公司各种经

营要素围绕公司发展计划有机联动。 

 

 

 

黑龙江龙视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4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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